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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為了改善醫院工作環境，衛生署自民國 98 年至 101 年分別於健保總額內醫院部門總額經費

編列 146 億、114 億、116 億、161 億元，其中有部分係作為增加護理人員及醫生待遇使用

，另外每年依序再編列 8.3 億、8.3 億、10 億、20 億元作為「新增護理人員及增加護士的報

酬」專款，據健保局統計，與前兩年相比，全國護理人數已增 2,000 多人，今年將以年底較

100 年底淨增加 3,000 人為目標。 

二、事實上，醫院實質增加的大多為無照的實習護士，且因大醫院持續擴建、增加病床數，人

力補足速度根本比不上擴床速度，也因此，基層護理產業工會籌備會分別於 4 月 27 日、5

月 12 日至勞委會及衛生署陳情抗議，爭取合理工時，並檢舉署立彰化醫院等五家醫院於一

周內多次變換班表，沒有適當休息，涉嫌違反勞基法。依據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

聯合會調查，目前持照者約 22.5 萬人，其中只有一半的人願意進入醫療院所執業，而今年

針對全台 90 家醫院進行調查，有 89%的醫院表示招募護理人力有困難，其中 28%的醫院反

應招募極度困難，各級醫院護理人員空缺比例約在 6~9%之間，新進人員離職率更高達 22-

29%，平均每 4 人就有 1 人無法忍受惡劣的執業環境而辭職。 

三、再按健保局規定，醫院聘用護理人力，只要超過醫院評鑑標準，且排行全國前百分之 70，

就能獲得獎勵金，因專款係直接撥給醫院，且未規範該如何用，據護士公會全聯會秘書長

呂月榮表示，前兩年調查發現，全國僅三分之一護理人員知道有這筆錢，且錢是用在補助

護士節慶祝大會聚餐、生日慶生、製作護士服、鼓勵進修，或拿來買新的血壓機、推床等

業務輔助工具。 

四、用專款鼓勵增聘護理人員是好意，但如果沒確實查核，只會肥了醫院，造成政府資源虛擲

，故衛生署應要「按季」徹查醫院是否專款專用前述專款預算，未落實的醫院應停撥，並

公布護理人員缺額最多的十大醫院，限期內補足人力，將護理人員「一周一班別」納入醫

院評鑑必要項目，明令禁止大夜班接小夜班，小夜班接白班，同時修改相關工作指引，訂

定排班轉換合理休息時間下限為 48 小時，這樣對護理人員和病人才有保障。 

（二九九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針對台灣高鐵台中站將調漲部分區域停車

費，造成中部地區數百萬民眾乘坐權益恐受影響，鑒於高鐵

台中站已為中部地區民眾遠程運輸之重要方式，各項涉及費

用之權益變動皆需妥慎考量，況若因費用調高可能使民眾降

低使用意願，連帶影響降低高鐵營運量，本席建請行政院應

責成主管機關，本於職責主動與台灣高鐵公司溝通，瞭解並

協調台中站有關停車收費之改變方案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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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台灣高鐵公司已宣布將於七月份起調漲台中站部分區域之停車費率，緊鄰大廳七號門、P2

區停車場之費率將大幅調高，由現行每小時 30 元、最高 210 元調漲至每小時 60 元、一天

最高 600 元，漲幅高達三倍。由於目前高鐵台中站附近民營停車業者日平均停車收費皆在

一百元以內，若依此方案漲價，將形成停在公營土地之停車費比停在民間業者高六倍的不

合理情形。 

二、依據交通部之統計，99 年台灣高鐵公司台中站之日平均營運量高達 3 萬 5,000 人次以上，

與高雄市及屏東縣民眾為主的高雄左營站之運量相當，但比較台中站之運輸腹地範圍，會

發現除該站所在行政區的台中市外，其以南地區如彰化縣、南投縣及雲林部分鄉鎮之民眾

都必須依賴高鐵台中站來坐長途交通運輸，這樣範圍不但非常大，其所涵蓋人口數也高達

三百萬以上，任何改變皆會造成非常多民眾之不便，影響的權益也會很大。 

三、本席建議，行政院應責成主管機關交通部，與高鐵公司協調，以瞭解停車收費調整方案，

評估其內容，若有其調整必要，應做適度修正，並應將相關方案加強與乘客溝通，以免造

成乘客及使用民眾之誤解。 

（三○○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有鑑於性侵害犯刑期滿或假釋後之處遇機

制未完善，致追蹤與輔導成效不彰，使性侵害犯再犯率無法

降低，形成治安上的重大死角。性侵害犯在服刑期滿後，必

須定時向警局登記報到，但相關規定及行政監管措施不足，

未能確實掌握再犯率高之性侵害前科犯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性侵犯重返社區的安全問題一直以來皆是治安管理之困境，日前又發生一件性侵害前科犯

於居住社區內殺害他人之案件，其加害者雖有性侵害前科，但犯案時未成年，不但因而減

輕其刑，也非主要追蹤列管，這樣的制度上無法確實管理之漏洞，造成其他民眾之安全威

脅。 

二、依據性侵害犯罪防制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，違反性侵害相關法律之加害人，應定期

向警察機關辦理身分、就學、工作、車籍及其異動等資料之登記及報到；其登記、報到之

期間為七年。但仍屢屢發生性侵害假釋前科犯再度犯案，顯然雖依法有登記報到之制度，

但仍有無法掌握其行蹤狀況之情形，可能各機關間互相聯繫作業有待改進，未能確實執行

監管，整體配套不足，若是僅將監交由人力已不足的警察機關負責，並非有效之方法。 

三、綜上，行政院應責成法務部與內政部等相關部會，與司法院等相關單位會商，檢討現行法

令對性侵害犯之刑後處遇機制，儘速修正相關法規及措施，加強性侵害犯之保護管束機制


